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校舍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1 日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9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 年 5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   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法第 61 條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三)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設備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 

(四)教育部主管學校運動設施設置開放管理及補助辦法  

二、提供對象： 

（一）本校各場地以內部教學、集會、活動為主，原則上不對外開放。  

      如有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需本校提供場地使用，得在不影響學校正常活動下，於使用日 

期一週前發函本校申請使用或至總務處填寫場地提供使用申請表(如附件四)，並經校長核准

後始可使用。 

      使用單位活動內容以非營利及非政治性質為限。 

      機關團體如於上課期間申請使用本校各場地，除活動內容與本校教學業務相關並經校長 

      核准者外，一律不予外借。 

（二）申請之活動如為公益、文教、學術研究等性質經由學校認定者，場地管理維護費得予減半，

政府立案之弱勢公益團體得免收費。 

（三）凡由本校承辦之活動得免收費，協辦者得予減半收費。 

（四）教育部相關單位交辦之活動得免收費。 

三、提供使用規則： 

（一）使用單位必須在使用前向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辦理繳費手續。 

（二）使用本校各場地之設備以本校事先同意之器材為限，並應遵行下列規定事項： 

1.未經同意使用之設備或器材不得移動，牆壁門窗不得打釘鑽孔。 

2.禁止吸煙及嚼食檳榔，避免喧嘩並注重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 

3.水電用畢請隨手關熄，其他設備用畢請歸回原處。 

4.未同意使用之機房、辦公室，請勿擅自進入。 

5.本校場地及設施使用期間如有損壞，由使用單位照價賠償。  

6.各項活動、集會場所之佈置，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使用後場地應打清掃乾淨並恢復原

狀。 



四、收費標準： 

    (一)場地管理維護費：為維護本校各場地及設備，使用單位必須繳納場地管理維護費，其收費  

        標準如附表一。  

    (二)場地管理人員工作費：非上班期間借用本校各場地及設備，每小時需加收場地管理工作費 

        新臺幣貳佰圓。(室外空間無須管理場地設備者除外) 

    (三)保證金： 

        1.向本校申請使用活動中心及操場者，須於借用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圓整， 

          本校於借用單位使用完畢後，經檢查設備無損壞及場地清潔回復完畢後無息退還。 

          如檢查發現設備損壞或場地未清潔回復完畢，由該保證金扣除設備維修及場地清潔費 

          用後退還餘額。 

        2.借用單位申請退還場地保證金時應檢具退還場地保證金申請書(附表二)及退還場地保 

          證金領據(附表三)，經本校審核無誤後以匯款方式支付(非花蓮二信帳戶須扣除匯款手 

          續費)。 

五、收費支出項目： 

（一）場地設施維護費、水電費。 

（二）非上班期間配合場地借用管理場地、設施及設備等所需人員工作費。 

（三）其他必須購置之零星物品及雜費。 

 (四) 扣收之保證金專用於支付借用場地受損設備維修費、場地清潔費用。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場地管理維護費標準 

一、活動超過使用時間，請向管理員申請及登錄並補繳相關費用。 

二、夜間各項活動超過晚上 21：00 時，概不提供使用。 

三、時間計算：半日以 4小時計算，未滿 4小時以半日計算，日間以 8小時計算，         

   未滿 8小時以一日計算，夜間自下午 6時至 9時，未滿 4 小時算一夜。 

四、非上班期間借用本校各場地及設備，每小時需加收場地管理人員工作費新臺幣 200 元。 

場所名稱 收 費 項 目 
白天 (08：00 時至 16：00 時)     晚    上 

(18時至21時) 
管 理 單 位 備 註 

全日 半日 

活 動 中 心 

場 地 費 8,000 元 4,000 元 4,000 元 

學務處 

體育組 

冷氣看臺兩側

各 6 台、舞台

兩側各 1 台 
冷 氣 費 每台每小時收費 200 元 

投 影 機 每次(單日不計時數)收費 1,000 元 

音 響 設 備 
( 含 麥 克 風 ) 

每次(單日不計時數)收費 750 元 

字 幕 機 每次(單日借用不計時數)收費 1,000 元 

會 議 室 

( 行 政 大 樓 / 

圖 書 館 ) 

場 地 費 6,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總務處 

(行政大樓) 

/ 

圖書館 

(圖書館) 

行政大樓會議

室冷氣 6 台/

圖書館會議室

7 台 冷 氣 費 每台每小時收費 100 元 

字 幕 機 每次(單日借用不計時數)收費 500 元 

行 政 大 樓 

視 聽 教 室 

場 地 費 8,0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總務處 

冷氣 6 台 

冷 氣 費 每台每小時收費 100 元 

字 幕 機 每次(單日借用不計時數)收費 500 元 

專 業 教 室 

場 地 費 6,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實習處 

及各科 

 

冷 氣 費 
每台每小時收費 100 元 

(箱形冷氣每台每小時收費 200 元) 

2 2 0 V 以 上 

設 備 
每台每小時收費 100 元 含烤箱 

普 通 教 室 
場 地 費 1,5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教務處 
 

冷 氣 費 每間教室每小時收費 100 元  

農    場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實習處及各科  

操    場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學務處體育組  

畜  牧  場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實習處及各科  

網  球  場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學務處體育組  

園 藝 科 花 園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實習處及各科  

戶 外 籃 球 場 場 地 費 2,000 元 1,000 元  學務處體育組  

半 戶 外 球 場 場 地 費 4,0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學務處體育組  

教 學 大 樓 川 堂 場 地 費 1,000 元 500 元 500 元 總務處  



附表二                 

退還場地保證金申請書 

茲因辦理                              活動 

申 請 使 用 國 立 花 蓮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 活 動 中 心 ☐ 操 場 ( 含 足 球 場 ) ， 

經 借 用 完 畢 校 方 檢 查 設 備 無 損 及 場 地 清 潔 回 復 完

畢 ， 請 准 予 退 還 保 證 金 新 臺 幣 伍 仟 圓 整 。 

此 致        國 立 花 蓮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借 用 單 位： 

負責人(或單位委託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財產管理員：             主計主任：                  校長： 

庶 務 組 長：                                                                                     

總 務 主 任：                     



附表三                 

退還場地保證金領據(匯款專用) 

茲 收 到 使 用 國 立 花 蓮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 活 動 中 心 ☐ 操 場 ( 含 足 球 場 ) 

辦理                                      活動 

退 還 場 地 使 用 保 證 金 新 臺 幣 伍 仟 圓 整 。 

 

此 致        國 立 花 蓮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存摺影本浮貼線------------------------------ 

保 證 金 退 還 匯 款 資 訊 

單 位 名 稱 

/具領人簽章 
 

單 位 地 址 

/戶籍地址 
 

統 一 編 號 

/身分證號碼 
 

銀 行 代 號 

或 名 稱 
 

戶 名  帳 號  

1. 匯入戶名需與保證金繳款單位名稱或代繳人姓名相同方可退款。 

2. 請確實填寫資訊並浮貼存摺影本供本校確認匯款資訊，如因填寫資料錯誤且未貼存摺影本 

導致匯款錯誤，本校概不負責。 

3. 非花蓮二信帳戶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30 元。 



附表四 

國 立 花 蓮 高 級 農 業 職 業 學 校 校 舍 場 地 提 供 使 用 申 請 表

使 用 場 地 名 稱  

提 供 使 用 事 由  

使   用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活   動   內   容  

使   用   設   備  

繳   費   金   額 

場  地  費      元 
應繳費用合計：                   

新 臺 幣：       

冷  氣  費       元 

設 備 使 用 費 元 

合     計 元 

玆申請使用上開場所及設備，願意遵守貴校提供使用辦法之規定，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使用權

此    致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申 請 單 位：                                        負責人(或單位委託人)：

章) 

     詳 細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財產管理員：                  庶 務 組 長：                                                    
款）                                                                                   



總 務 主 任：                  主 計 主 任：                         校 長： 


